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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0-043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宁华世纪公司挂牌出售存货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值，

最终成交价格以最后摘牌价格为准。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加速资金回流，有效推进公司现有以及拓展项目的开发运营，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南京宁华世纪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世纪”）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其所持有的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 201 号的江山汇 A、E 地块存货

项目，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值 164,897.00 万元，拟按 178,000.00万

元价格进行挂牌，该挂牌价格含评估值 164,897.00 万元和评估基准

日后宁华世纪对该拟出售存货项目投入的约 13,103.00万元成本。评

估基准日至交割日实际投入成本，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数据为

准。 

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最终以产权交易所

挂牌交易完成后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准,暂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决策情况 

2020年 11月 1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10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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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所属宁华世纪公司挂牌出售

存货资产的议案》，同意宁华世纪持有的江山汇 A、E地块存货项目在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加速资金回流，有效推进公司现有以及拓展项目

的开发运营。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

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严谨客观评估，转让价格以不低于评估值并经公开挂牌后确定，公

平合理，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履行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程序。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最终以产权交易所

挂牌交易完成后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概况 

江山汇 A、E 地块项目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 201 号。江山汇

A 地块为公寓产品，规划打造一线瞰江公寓“长江之窗”，规划总建

筑面积为 7.26 万平方米。江山汇 E 地块为公寓产品，规划总建筑面

积为 8.16 万平方米。目前，上述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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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7

月 31日，标的资产账面值 90,891.28万元，评估值 164,897.00 万元，

评估增值 74,005.72 万元，增值率 81.42%。 

四、交易协议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将通过公开市场挂牌交易的方式进行，交易合同或

协议将根据公开市场挂牌交易情况及结果另行签署。公司将根据交易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所得款项将用于有

效推进公司现有以及拓展项目的开发运营。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加速资金回流，有效推进公司现有以及拓展项目

的开发运营。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挂牌转让完成后，预计可实现

利润约 3.7 亿元。本事项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需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

确定。 

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资产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说明。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9日 


